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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2018 年 《这！ 就是街舞》 等综艺节目的热播，“battle”(在街舞中意为“斗舞”)一词登上热词 C 位，中
国街舞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 过千万的街舞爱好者们表达着自己的热爱， 全国街舞从业人员近三百

万，更深刻的影响来自年轻人——你走进全国任意一所高校， 70%以上都有懂 freestyle 的街舞社团。

然而， 繁盛发展的街舞文化背后， 却藏着一个长久以来被漠视的版权困境。 版权保护意识薄弱， 维权成

本高， 能作为名片的优质作品少……这是拦在中国街舞文化发展面前的瓶颈。

近日， 综艺节目 《青春有你 2》

中一段“美少女战士变身” 甩手舞引

发网友热议， 练习生林小宅的舞蹈表

演被指涉嫌抄袭。 此后， 林小宅工作

室发布微博向原创编舞师 @Fame 兔

子 lantu （以下简称 “兔子”） 道歉。

林小宅的编舞老师在微博回应说：

“根据客户提出的需求和视频素材，

对原舞蹈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简化及改

编”。

“客户提供的视频素材， 证明了

‘接触可能性’， 即侵权行为人具备接

触作品的可能性；简化及改编，证明了

‘实质性相似’， 即侵权作品与被侵权

作品的核心表达相同； 这两点符合了

法律上认定舞蹈作品侵权的判断原

则。”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

虎表示， 表演者未经编舞著作权人同

意的情况下，在综艺节目中表演舞蹈，

也未指明著作权人姓名， 可能构成侵

权， 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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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川也认为可能构成侵权， 但她提出

另一种不同观点， “侵权责任主体不

一定就是表演者本人。” 陆川表示，

如果演出嘉宾与综艺节目所签的合

约， 约定由综艺节目负责知识产权授

权的法律合规检查并对侵权担责， 那

么责任主体将是综艺节目制作方。

“在综艺节目中进行表演， 则可

能涉嫌侵犯了著作权人的多种权利内

容。” 陆川举例说， 如表演权、 获得

报酬权、 改编权等。 “如果综艺节目

还将其表演在网络上播放， 则涉嫌侵

犯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青春有你 2》 林小宅事件并非

一个孤例。 综艺节目就像“放大镜”，

让舞蹈表演版权纠纷频频“现形”，

饱受网友争议。 而在另一个风口浪尖

的新兴领域， 侵权风险却几乎从未被

人提起， 甚至成为人们熟视无睹的普

遍现象。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王迁提醒， 如今直播、 短视频浪潮席

卷而来， 直播平台或短视频平台的一

些主播和博主， 未经授权表演他人的

舞蹈， 并从中获得网友的打赏盈利，

也可能构成侵权。

“现在许多原创作者的维权意识

较弱， 没有对此进行追究。” 王迁表

示， 除现场表演之外， 通过某些技术

手段将现场表演传送到现场以外的远

端去， 比如说电视、 网络直播等， 也

应经过原作者同意。

“如果这场演出是由组织者来组

织演出， 那么应该由组织者取得著作

权人许可， 并支付报酬。” 王迁解释

道， 因此若网络直播的内容是由平台

方组织的， 那么应该由平台方来取得

原作者的授权， 而不是主播自身。

舞蹈侵权风波

被侵权的编舞师其实不在少数，

但却少有人知。 兔子的维权行为将版

权问题带入街舞业内视野中， 也引发

了大众对街舞版权问题的关注。

记者陆续采访了若干位街舞舞

者， 他们普遍反映一个问题———街舞

圈内的版权保护意识非常薄弱， 在商

业场合擅自使用他人编舞作品很常

见， 就连原创编舞师也很少会想到去

维权，“跳舞的时候几乎没想过这个问

题”。

“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北京一

位舞者玥玥无奈地表示， 自己队里曾

经遇到过舞蹈被抄袭拿去参加比赛的

情况。 尽管她并不介意别人未经授权

拿自己的编舞去商用， 但希望能够注

明原作者。“署名”是她可以容忍的底

线。

更有甚者， 少数舞者不仅怠于维

权， 反而认为“有人愿意抄袭也是一

种认可”， 舞者之间并不需要互相询

问授权， 还提出“原创作者与抄袭者

要互相包容体谅” 一说， 令人哑然。

“我很想通过我的维权努力， 给

更多的舞蹈创作者们信心， 让他们未

来有勇气站出来发声。” 编舞师兔子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截至 3 月 30

日， 记者从他所属公司了解到， 维权

沟通还在进行中。

“街舞来自于西方， 并没有专业

院校， 最初的舞者们只能通过录像

带、 DVD 视频学习‘扒舞’ （意为

通过视频慢放或多次回放自学舞蹈），

进行互相学习。” 中国舞蹈家协会街

舞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秘书长夏锐指

出， 版权保护意识的缺乏可能受一定

的历史沿革因素影响。

“如果‘扒舞’ 只是用于个人学

习、 研究欣赏或免费表演等， 属于

‘合理使用’。” 赵虎提到， 著作权法

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了“合理使用”

的若干情况， 即在特定的情形下可以

合理使用舞蹈作品， 可以不经著作权

人许可， 不向其支付报酬， 但应当指

明作者姓名、 作品名称， 且不侵犯著

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

也就是说， 街舞圈内常见的互相

“翻跳” 行为 （意为表演他人的舞

蹈）， 如果在非商用且注明作者、 作

品名的情况下， 是“合理使用”。

“一是表演者自身没有从中获得任何

报酬， 二是现场观众没有直接或间接

支付任何报酬。” 赵虎这样解释判断

“商用” 的规则。

“舞蹈作品和其他的文字作品、

类电作品 （即类似拍摄电影的方法创

作的作品） 一样， 都属于著作权法保

护的范围。” 在赵虎看来， 首先人们

应该提高版权意识， 尊重舞蹈著作权

人的版权， 有关部门、 媒体也要对此

进行多方宣传和引导， 努力在全社会

营造尊重、 保护知识产权的氛围。

“要尊重原创内容， 尊重版权归

属， 不侵害版权所有人的利益， 抵

制抄袭、 非法转载等不正之风。” 根

据 《中国街舞行业行为规范》 的规

定， 如果街舞联盟内部成员之间发生

侵权纠纷， 会由街舞委员会相关人员

出面进行调解。 夏锐表示， 街舞委员

会将会引领街舞行业正规发展， 现已

聘请相关法律顾问， 帮助对行业规范

不甚清楚的“闯入者” 们正确理解规

则， 下一步将继续关注舞蹈作品的版

权保护问题。

“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

遭遇侵权的编舞师站出来

维权， 其实还面临着极大的心

理压力。 首当其冲的不是一些

网友沸沸扬扬的抨击， 而是来自

街舞圈业内的直白质疑———“现在

有多少街舞作品能说有‘独创性’？”

“个人原创的舞蹈作品， 只要具有

独创性， 就能够受到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

赵虎表示， “独” 表示并非来源于前人创作，

“创” 是指具有一定的艺术性， 但是不要求

艺术性的高低。

而街舞业内资深人士大侠 （化名）

直言， 由于中国街舞相对西方来说起步

较晚， 动作重复率较高， 多为模仿、 改

编。 大多数所谓的“街舞作品” 大同小

异， 为此维权有炒作之嫌， “可能沦为笑

话”。

“假如‘挥一下手’ 这样的具体动作， 都要来

单独分析舞蹈动作的独创性， 那就没有一支舞能被

称为原创作品。” 王迁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他举例

说， 文学作品中每一个字都是前人曾使用过的， 但

是作家组合起来就可能是不同的作品。 “舞蹈作品

指的是舞蹈的动作设计及编排。 关键要看舞蹈动作

的组合和编排， 由此判断是否具有独创性。”

“很多舞蹈作品都使用了通用的舞蹈元素， 并

不涉及授权问题。” 陆川认为， 创作者可以在通用

舞蹈元素的基础上进一步创作。 如今常见的舞蹈侵

权手法相对比较低端， 有的完全照搬所有元素， 有

的对舞蹈的主要段落进行全盘抄袭。 还有一些比较

隐晦的侵权， 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那么， 是否存在一个抄袭的大致认定比例呢？

王迁坦言， 比例要根

据个案情况来看， 独创

性强的作品可能被抄袭

较少部分即可能构成侵权，

而对于独创性较弱的作品， 可

能要达到较高的重合度才会被认定

侵权。 “如果有舞蹈作品被指抄袭， 被应

由指称抄袭者拿出证据， 对两部舞蹈作品进

行比对判断。” 这也是编舞师维权的必经之

路。

“舞蹈作品的著作权人应当注意对自己

创造过程进行留痕， 创作底稿、 创作记录等都

是在版权纠纷中能够充分证明自己拥有作品著

作权的佐证。” 陆川表示， 鼓励著作权人勇于拿

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撇开上述的心理压力不谈， 对于大多数编舞师而

言， 如果原创作品不幸被抄袭， 束手无策是常态。 主

要原因有二:舞者们通常在课表间来回穿梭———不是

在学跳舞， 就是在教跳舞， 可支配时间不太自由； 街

舞舞者不同于其他舞种， 大多数是“半路出家”， 不

隶属于专门的国有文艺院团， 多数挂靠于某些街舞培

训机构， 缺乏专业法务部门的帮助。 考虑到维权可能

涉及的时间、 经济成本， 大多数被侵权的舞者都选择

默默咽下苦水。

据业内人士透露， 舞蹈作品的版权费较低。 就算

成功维权， 大多数舞者认为， 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

因此也很少有人去“较真”。 “维权都是要承担一定

的成本的。” 赵虎提醒说， 涉知识产权案的律师费、

公证费等可以要求败诉的被告方来承担。 若权利人的

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 著作权侵

权赔偿最高可达五十万元。

“攒一波人跳一支舞”

近年来， Locking、 Popping 等一些小众街舞舞

种开始影响年轻人的潮流风向， 街舞的认可度不断

提高。 尽管如此，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缺乏具有大

众知名度的作品是一个硬伤。

大侠对此深有体会， 他透露其中的主要原因:

街舞作品的创作目的偏向于各类比赛， 排练时间较

短， 编导的综合素质有待提高， 艺术价值还需多加

打磨； 大型街舞作品通常是“攒一波人跳一支舞”，

表演者可能由各地不同舞团的舞者组合， 表演结束

后很难重现， 优秀作品难以传承。

以 2018 年中国舞蹈界最高奖“荷花奖” 获奖

作品 《黄河》 为例， 这是中国首部原创交响乐街舞

作品， 选用 《黄河大合唱》 的第七乐章 《保卫黄

河》， 与多种街舞融合， 并将 Popping 动作贯穿始终。

“受制于成本过高，很难进行巡演。”作为《黄河》的编导

之一，夏锐介绍，48 位演职人员来自 15 个省份，排练

一次要耗时约一个月，投入大量的时间、人力成本。

“一般的舞者迫于生活压力疲于奔命， 而强势舞

者积攒了名气， 忙于赚钱。” 大侠感慨道， 街舞圈是

一个非常有爱的圈子， 之前大家经济上都不太宽裕，

全靠“用爱发电”。 突然遇上高速发展时期， 风气难

免有些浮躁。 “从长远来看， 缺乏一些优质街舞作品

作为名片， 不利于街舞圈的长远发展。”

夏锐希望， 未来有更多的街舞舞者们能够关注版

权保护， 在街舞的西方流行色彩中找到其与中国传统

文化的结合点， 打造具有辨识度的优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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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这样一个长期陷于版权保护洼地的行业，

一些街舞业内人士反而生出了一丝担忧———用版权

保护来约束侵权， 会不会提高街舞行业的生存成

本？

“短期看似不利的因素诸如版权费等只是一时

阵痛， 不影响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 赵虎坦言，

用法律规范环境有利于良性循环， 鼓励行业源源不

断地产出原创作品。

“著作权保护能够促进创作者自主创新。” 陆

川表示， 不断创新才能促进舞蹈艺术及行业的长期

进步和发展。

2014 年 10 月 15 日，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

会上明确指出:“很多艺术形式是国外兴起的， 如

说唱表演、 街舞等， 但只要人民群众喜欢， 我们就

要用， 并赋予其健康向上的内容。” 2015 年， 中国

舞蹈家协会街舞委员会全国街舞联盟成立。 截止目

前， 已经在成立 31 个省级街舞联盟， 涵盖街舞培

训教育机构 8000余家， 遍布全国 350余个城市。

如今， 街舞文化在主流文化中的存在感大大增

强， 登上了越来越多的大雅之堂， 街舞从业者得到更

多的尊重和认同。 有的作品走进了人民大会堂、 国家

大剧院； 首届全国街舞创作作品展演走进了剧场； 有

的舞者作为街舞代表首次走上长安街， 出现在国庆群

众游行方阵中……

与此同时， 街舞的民间影响力也在显著提升。 去

年“街舞青年守护香港” 等爱国主题快闪让全世界知

道了中国街舞的力量； 全国街舞联盟公益课堂累计为

20 余万名贫困地区青少年服务， 2654 名街舞志愿教

师参与； 全国街舞联盟近日发起“我的防疫日记” 线

上接力活动， 用街舞的方式传递战“疫” 信心……

用好街舞这门世界通用的流行语言， 到全世界去

传递中国的文化， 讲好中国故事， 发出中国声音， 这

是夏锐从业多年的心愿， 而原创街舞作品则是实现它

的核心。

“只有注重原创作品的编创意识， 维权的努力才

会有意义。 舞者不能沦为没有灵魂的跳舞机器， 否则

街舞行业只能昙花一现。” 夏锐痛心疾首。

（来源： 正义网）

“舞者不能沦为没有灵魂的跳舞机器”


